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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高密市教育系统公开招聘优秀人才 
面 试 公 告 

 

根据《2020年高密市教育系统公开招聘优秀人才简章》

有关规定，现将面试工作有关事宜公告如下: 

一、面试人员 

面试人员见《2020 年高密市教育系统公开招聘优秀人才

面试名单》（附件 1），分组见《面试分组》（附件 2）。 

二、面试时间、地点 

（一）面试时间。2020 年 8 月 21 日（星期五）。 

（二）面试地点。高密市第四中学（健康路与朝阳大街

交叉路口西行 40米路北从南门进入考点）。 

（三）注意事项。 

1.考生须于面试当天上午 6：30前，佩戴防护口罩，持

笔试准考证（现场审核时已盖有现金收讫章）、有效居民身

份证（含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）到达考点,二证缺一不可，

否则一律不得入场。考生根据考点的导向标牌到达所报考岗

位抽签地点，依次进行抽签，确定面试顺序。 

2.早 7:10 抽签开始，届时未到达的考生，从剩余签号

中抽签决定面试顺序号。7:40仍未到达的考生，视为自动弃

权，取消面试资格。 

3.考点在大门口处进行安检、测温、查验山东省健康通

行码。考生自备信封，提前在信封上写好姓名、身份证号、

考号等信息，出示健康通行码后，将手机装入信封交考点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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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,考试结束后到校门口处领取。考生不得将各种通讯工具

（如手机、手表、手环及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

等）带入考点。考试当天，考生尽量避免穿戴有金属制品的

服饰，并提前将钱包、汽车钥匙等个人物品自行妥善安置。

请考生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并主动配合入场测温、安检。 

三、面试方式 

考生按所报岗位分学科试讲，报考特殊教育、学前、中

职岗位的试讲内容为特殊教育、幼儿园、中职学校现行教材，

其他岗位为高中现行教材，试讲教材见附件 4。考生备课时

间 30 分钟，试讲时间 8 分钟。 

四、面试程序  

抽签结束后，考生凭笔试准考证（现场审核时已盖有现

金收讫章）、抽签号、有效居民身份证进入指定的候考室。 

（一）备课。考生按抽签序号确定的顺序，试讲前 35

分钟由导引员引领，持抽签号、准考证和身份证到达指定的

备课室，按面试题目，使用考点统一提供的备课纸进行备课。 

考生进备课室一律不准携带教材、教参及其他任何资

料，教材、备课纸由考点统一准备。备课规定时间结束停止

备课。 

（二）试讲。考生由导引员引领，于试讲前 2 分钟到达

试讲室门口等候。考生进试讲室只准带入备课纸和抽签号，

个人物品一律放置在试讲室外置物桌上。 

试讲开始和结束各吹哨一次。哨响后，考生进入试讲室，

自报试讲学科及抽签序号，然后直接试讲；8 分钟后，听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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哨声，停止试讲。试讲结束，考生须擦干净黑板，并将备课

纸交室内工作人员后退出试讲室。 

2 分钟后，听到哨声的下一名考生进试讲室。 

（三）候分。考点均设候分室。试讲结束的考生，在导

引员的引领下，到相应候分室候分。 

（四）宣分。各试讲室工作人员（计分员和监督员）陪

同主考官在相应宣分室宣布分数。上午和下午各宣布一次分

数。 

考生听取分数后，应根据导引员的提示按指定路线迅速

离开，不得在考点内逗留。在考点出口领取手机。 

五、评分办法 

每个试讲室评委由 7 人组成，全部从高密市以外聘请。

每个试讲室安排计分席与监督席，由 3 人组成。 

根据《简章》规定，面试满分 100 分。面试成绩由考官

当场评判，去掉一个最高分、一个最低分后综合计算平均成

绩。实际参加面试人员少于或等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，以该

考生当日参加同一考官组所有考生的平均分数，确定该岗位

专业测试的最低分数线。对面试成绩未达到最低分数线的考

生，不予进入考察和体检。同一招聘岗位应聘人员出现总成

绩并列的，按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确定人选。考生面试成

绩低于 60分的不能进入考察体检范围。 

六、成绩计算 

面试结束后，按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各占 50％的比例折

算后计入总成绩，笔试成绩、面试成绩、总成绩均计算到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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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点后两位数，尾数四舍五入。 

考试总成绩将在高密市教育和体育局网站（通知公告

栏）及时公布，请随时关注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 

（一）面试抽签后，在候考室、备课室、试讲室、候分

室、宣分室等仍携带通讯工具的考生，一经发现，视为违纪，

取消面试资格。  

（二）考生进入备课室、试讲室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

官或工作人员透露本人的姓名、准考证号、工作单位等信息，

违者面试成绩按零分处理。  

（三）抽签号为 20 号及以后的考生，中午在相应候考

室用餐。特殊情况，由考务组协调安排。 

（四）考生应认真阅读有关规定，遵守考场规则，服从

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。若有违纪、

作弊等行为，将按规定进行处理，并记入考试诚信档案库。

涉嫌违法的，将移送当地公安机关，按照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 

（五）本次面试不指定考试教材辅导用书，不举办也不

授权或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。 

（六）考生应保持联络畅通，并及时了解网站发布的相

关招聘信息，因本人原因错过重要信息而影响考试聘用的，

责任自负。 

八、疫情防控  

（一）根据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，考生（含

省外考生）参加面试，必须提前申领山东省健康通行码绿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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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通过微信搜索“山东电子健康通行卡”申领)，进入考点时，

应主动出示山东省健康通行码绿码，并按要求自觉接受体温

测量。 

（二）考生连续测温高于 37.3℃或者出现咳嗽、呼吸困

难、腹泻等症状的需要提供符合条件的核酸检测报告，方可

入场参加考试。 

（三）对非绿码的考生，由疫情防控机构处理。 

（四）所有考生和工作人员均需佩戴医用口罩或医用外

科口罩（考生试讲和确认身份时除外），考生之间要自觉保

持一米以上距离，不得互相交流，避免人员聚集。面试结束

后，考生应有序离开考场。 

请广大考生近期注意做好自我健康管理，每天实行晨午

晚自检，考试前出现发热且超过 37.3℃以上，或出现发热、

咳嗽、咽痛、胸闷、呼吸困难、乏力、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

结膜炎、肌肉酸痛等可疑症状，请及时拨打考务电话报备，

并根据情况做好核酸检测。凡违反山东省常态化疫情防控有

关规定，隐瞒、虚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

重点信息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 

 

考务电话：15964331190。 

请在工作日上班期间拨打电话。 

 

附件：1. 2020 年高密市教育系统公开招聘优秀人才面

试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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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面试分组 

3.考生守则 

          4.试讲教材 

 

高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高密市教育和体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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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面 试 分 组 
 

序号 组名 学科岗位 

1 试讲室 01 

高中语文教师 A 

高中语文教师 B 

初中语文教师 A 

初中语文教师 B 

特教语文教师 

2 试讲室 02 小学语文教师 A 

3 试讲室 03 小学语文教师 B 

4 试讲室 04 小学语文教师 C 

5 试讲室 05 
初中数学教师 A 

初中数学教师 B 

6 试讲室 06 小学数学教师 A 

7 试讲室 07 小学数学教师 B 

8 试讲室 08 

小学数学教师 C 

高中数学教师 A 

高中数学教师 B 

9 试讲室 09 

高中英语教师 A 

高中英语教师 B 

初中英语教师 A 

初中英语教师 B 

10 试讲室 10 
小学英语教师 A 

小学英语教师 B 

11 试讲室 11 

高中生物教师 A 

高中生物教师 B 

初中物理教师 A 

初中物理教师 B 

初中化学教师 

初中生物教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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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组名 学科岗位 

12 试讲室 12 

高中政治教师 A 

高中政治教师 B 

初中政治教师 A 

初中政治教师 B 

13 试讲室 13 

高中历史教师 A 

高中历史教师 B 

初中历史教师 A 

初中历史教师 B 

初中地理教师 A 

初中地理教师 B 

14 试讲室 14 
高中地理教师 A 

高中地理教师 B 

15 试讲室 15 

初中信息技术教师 A 

初中信息技术教师 B 

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A 

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B 

中职电子商务教师 

中职汽车维修教师 

16 试讲室 16 

初中音乐教师 

小学音乐教师 A 

小学音乐教师 B 

初中美术教师 

小学美术教师 A 

小学美术教师 B 

17 试讲室 17 

初中体育教师 

小学体育教师 A 

小学体育教师 B 

18 试讲室 18 学前幼儿教师 A 

19 试讲室 19 学前幼儿教师 B 

20 试讲室 20 学前幼儿教师 C 

21 试讲室 21 学前幼儿教师 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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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

考 生 守 则  

  

一、考生必须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（含有效期内的临时

身份证）、笔试准考证（现场审核时已盖有现金收讫章），

在规定时间内应试，违者以弃权对待，取消应试资格。  

二、考生在规定时间到指定考点报到参加抽签，按抽签

顺序参加面试，7:10 抽签开始，届时未到达的，从剩余签号

抽签决定考生顺序号。7:40 仍未到达的考生，视为自动弃权，

取消资格。考生进入考点，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工具。面试抽

签后，在候考室、备课室、试讲室、候分室、宣分室等仍携

带通讯工具的，视为违纪，取消资格。 

三、考生进入备课室、试讲室只准报本人抽签号和学科，

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官或工作人员透露本人的姓名、准考证

号、工作单位等信息，违者面试成绩按零分处理。  

四、考生在候考室和候分室，不得大声喧哗和随意出入。  

五、考生试讲结束后，由导引员引领到候分室等候，待

公布成绩后，马上离开考点。 

六、考生应认真阅读有关规定，遵守考场规则，服从考

试工作人员管理，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。若有违纪、

作弊等行为，将按规定进行处理，并记入考试诚信档案库。

涉嫌违法的，将移送当地公安机关，按照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 


